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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弱者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本文以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为核心，系统探

讨了其在国际私法中的发展现状以及适用情形。首先，分析“弱者”的含义与特性，明确其在法律关系

中需要特殊保护的原因；其次，阐述保护弱者利益的意义、方法与力度。本文进一步提出，应将弱者利

益保护原则确立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以增强其规范性和适用性。同时，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

足进行反思，包括外国法查明、弱者利益保护范围过窄、评判标准模糊及在选法中频繁适用国内法等问

题。本文认为，扩大保护范围、明确“有利于”标准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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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cting the weak is an inherent meaning of the law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as the 
cor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pri-
vate international law.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ak”, clarifying 
the reasons why they need special protection in legal relations. Secondly, it elaborat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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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methods, and intensity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This article further pro-
pos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a basic prin-
cipl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o enhance its normativity and applic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on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including the difficulty in ascertain-
ing foreign laws, the overly narrow scope of protection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the ambiguity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the frequent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laws in the choice of law.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and clarifying the “beneficial to” standard are 
the keys to achieving substan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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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弱者利益保护的理念在国际私法领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传统国际私法并没有保护弱者的意识，

随后伴随着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在冲突法中的博弈，虽几经变革但最终形成了不仅追求形式正义，更追

求实质正义的平衡。对弱者的关注与保护也成为了现代冲突法的重要部分，对弱者的保护虽可体现实质

正义及人本精神，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被误解与泛化利用的情况。我国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对弱者的保护

主要体现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婚姻家庭编中，虽然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

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予以明晰及完善。 

2.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基础理论 

(一)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定义 
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对弱者必须采取措施以保护其利益，弥补其弱势地位已发展成为国际私法

中的重要一环，此观点在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弱者保护原则在现代国际私法的背景下萌

芽并不断发展，成为涉外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不可规避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1]。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确立

顺应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起

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等原则的矫正与修补作用，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该原则下清晰的定义，加之在社会

学语境与法律语境中，对“弱者”的界定也存在差别[2]。笔者通过梳理与分析，认为弱者利益保护原则

是指对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进行特殊保护，以弥补其因弱势地位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保护其合法权益。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存在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起到了独特

的作用。 
(二) 弱者的含义与特性 
虽然学术届中的众多学者对何为“弱者”有众多不同的表达，但普遍承认强者与弱者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国际私法中的弱者是指因自然或社会原因而导致其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3]。因自然原因产生的

弱者多是指残疾者、体弱的人或是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年幼子女以及年迈父母，因社会原因产生的弱者主

要是指因经济、技术以及知识等因素的参差而处于弱势地位，其中经济和知识的因素占了多数，例如雇

佣关系中的劳动者，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一词虽然可与“弱方当事人”一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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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与社会学语境下的“弱势群体”又有显著不同。“弱势群体”一词最早源于社会学，“弱者”与

“弱势群体”二者概念最为直观的一个区别是，“弱者”可以是个体的概念，也可以是群体的概念，而

“弱势群体”必定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具体而言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集合概念，有量的要求，

但在国际私法中对当事人并不存在量的要求，加之以个体概念更能体现对弱方当事人的人文关怀，因此

在国际私法中采用“弱者”一词更加贴切且符合国际私法的基本价值。并且被大众归为“弱势群体”中

的个案当事人也并不一定弱于表面为强者的一方，例如在数字时代下，被预设为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和

老年人也并不一定在对智能设备的理解和操作水平等方面落后于全部的中年人。那么，通过“群体”的

范畴来判别社会成员之间的弱势地位并提供对应的保护，似乎并不完美，尤其是在当下新技术、新场景、

新情况频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正在各种场景之间来回穿梭，而受制于不同场景下对平等的不同理解，

同一个体在不同场景下可能面临的弱势境遇也不尽相同[4]。更有学者提出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秉持弱

者保护功能，其前提假设是消费者即弱者，实际上是以身份锁定地位，而非以能力判断地位。弱者保护

在价值取向上的正确性，遮蔽了实践中权益配置倾斜程度合理性思考的必要性。由此，它固化了消费者

的弱者地位，虽强化了权益保护，但也抑制了主观能动性[5]。因此立法虽并未对“弱者”的概念作出明

确且详细的规定，但正是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带来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弹性，实践中法官可根据个案的

特殊性，灵活准确地判断哪方是弱者，而非僵化的适用法律。 
弱者身份具有相对性与特定性，在案件中何为强者何为弱者，是基于比较产生需要特定背景的概念，

并不存在绝对的强者与弱者。例如一位男性劳动者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弱者，但是

该男性劳动者可能因身体素质、经济水平等因素，相较于他的妻子而成为强者，其妻子为弱者。与此同

时弱者身份还可转化，正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在子女年幼时子女是弱者，在父母年迈时父母则成为弱

者。弱者身份还具有独立性，弱者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可能是因为经济、信息等方面而相对处于弱势

[6]，但在法律地位上弱者与强者相同，都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不依附于强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同强

者发生法律关系。正是由于弱者身份具有相对性、特定性以及可转换性等特性，使得法官可在实践中根

据不同的案情而发挥自由裁量权，精准识别每一案件中的弱势方当事人，而非固化的套用模板。 

3. 国际私法中保护弱者利益的意义 

无论是宪法、刑法、民法还是其他法律法规，都将维护公平正义与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贯穿始终。

国际私法的本体是冲突法，从形式上看，冲突规范似乎并未直接涉及对“弱者”的保护等问题，然而纵

观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出现如今已经开始涌动要求突破内外国人平等的局限、倡导保护弱者的潮

流[7]。对弱者权利加以特别关照象征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时也是国际私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方

向。 
(一) 保护弱者体现了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如“法律关系本座说”等侧重追求形式正义，例如强调法律选择的确定性、可

预见性以及一致的选择结果，突出强调一视同仁，却忽略了个体上的差异，如此僵化的形式正义容易导

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也出于对最终结果将无法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考量，可得出形式正义并不能

满足人们对实现公平正义的正当预期的结论。现代国际私法则在追求形式正义的同时，一并追求实质正

义，实质正义要求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能得到真正公正的结果，能够符合法院地的政策目的以及能够真正

地解决涉外民商事冲突。基于追求实质正义的要求并结合现实环境中“弱者”的客观存在，国际私法领

域也应完善相应的立法以回应这一现实需求，同时也要求其朝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也

不例外地顺应了国际私法发展的大趋势，《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正是我国重视弱者利益

保护原则的体现，表明当前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既包括形式正义，也包括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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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的理念 
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存在着强弱差异，对弱者予以特别保护是法律人文关怀的具体落实，也是推动社

会公正的重要路径。随着涉外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当事人地位不平衡的现象更为突出，因此有必要通

过制度与规则的设计，给予弱势一方适当照顾。这种特殊保护，表面看似“区别对待”，实则旨在通过形

式上的调整追求实质上的公平，这本身即是正义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落实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也

有利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国家长远利益

的保障[8]。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维护弱者利益并非削弱强者权益，恰恰相反，它是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与

稳定的重要途径。 

4. 保护弱者利益的方法与力度 

根据上文所述，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不是一个固定不变而是一个相对、可转换的概念，通常来说，国

际私法中的弱者主要包括：一、婚姻家庭领域中因在经济、知识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一方的夫或妻，被扶

养者以及被监护者等[9]。二、因契约关系而产生隶属关系的特定当事方，例如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消

费合同中的消费者以及租赁合同中的租赁人等当事人。三、因当事人的市场力量不平衡而导致的经济地

位的强弱之分，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及跨国公司与地方中小企业之间[10]。四、在侵权

领域中的被侵权人，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中，消费者的经济实力、维权实力等因素相较于实力雄厚的生产

者显著处于弱势地位。 
针对弱者保护这一问题，目前各法域通行的保护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进行限制，规定双方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法院及适用的法律。二是完全剥夺了当事人合意的机会，

由法律明确指定管辖地和应当适用的法律[11]。而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基于各类弱者的不

同特点，采用了灵活多样的保护方式，主要是三种方式，一、采取“有利于一方规则”。二、采用限制当

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则，以抵消双方经济、知识等方面实力差距过大而可能带来的不公。三、增加可供选

择的连接点数量，以增加保护弱者利益的准据法适用的机会。 
(一) 采取有利于一方规则 
有利于一方规则可进一步分为无条件的有利于一方的规则和附条件的有利于一方的规则。无条件的

有利于一方的规则主要是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九、三十条的规定中得以体现，因为相

较于抚养人与监护人，被扶养人与被监护人通常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于是直接通过立法予以规定，只要

有利于被监护人、被扶养人的合法权益，便可以被适用，而不限于某一方当事人的属人法。此类规则虽

具灵活性，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弱势方的权益，但也因立法表述较为原则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司法人员

的专业能力与实践经验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缺乏明确判断标准的情况下，法官需结合案情行使

自由裁量权，找出何为真正“有利于一方”的规范，例如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出现了五个可供选择的

法律分别是双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以及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在这五个可能完全

重合也可能完全不同的法律中选择最有利于被扶养人的法律便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与丰富的司

法经验等硬性条件，以便作出公正且令人信服的衡量与判断。 
附条件的有利于一方的规则是指有利于一方规则的适用有一定的前提，具有“附条件”的特点。例

如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便体现了该特点，通过该条规定可知，如当事人双方

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即可适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属人法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从理论分析以

及实践中运用的次数，有利于一方规则似乎是最直接、明显的保护弱者权益的方式。 
(二) 采用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则 
虽然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一般的涉外合同中规定了“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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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法律适用规则，但是在特定情形中，当事人双方在经济、知识等方面的实力差

距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便得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予以事先限制。例如在保险和消费合同等特殊合同

之中，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维权意识等多方面存在显著不对等的情形下，就有必要对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进行限制，以避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因受到欺诈、胁迫等非真实自愿的意愿表达而做出意

思表示，以致其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在当事人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的特定情况下对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进行适当限制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该种规则可能会对意思自治原则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可以达到保

护弱方当事人的目的，并且也逐渐成为当前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12]。 
(三) 增加可供选择的连结点数量 
为了更好实现保护弱者这一立法目的，可在冲突规范中规定多个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增加有利于保

护弱者的准据法得到被运用的机会，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相关规定便采取了这一立

法技术，例如第二十五条便规定了共同经常居所地、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国籍国三个连接点，拓宽

了法官衡量与判断的范围，便于其从中抉择出最有利于弱者的法律。与此同时，可供选择的连结点的数

量增加不仅提升了法律选择的适用性，也有助于克服传统冲突规范机械、僵化的缺陷。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虽是以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弱方当事人的弱势地位以平衡双

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为目的，但在实践中也需注重保护力度，过犹不及，避免对弱者进行过当保护而出

现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结果。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便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平衡弱者保护

的力度：一、限制立法中有关弱者保护的法条数量。例如有利于一方规则虽然存在需要较大程度的依赖

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实践情况，并且在衡量与判断的过程中势必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但是我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有利于一方规则谨慎地适用于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仅规定三条有利于规

则，避免过量的加重法官的负担，也避免过当保护弱者权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二、限制选法

范围。例如采取有利于一方规则的方式来保护弱者利益时，法官只能在给定的选法范围内选择准据法，

例如第二十九条规定，只能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选择有

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限制选法范围增加了双方当事人对选法结果的预见性，提高了对结果的

接受度。三、以共同属人法优先。例如《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将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作为

第一位的系属，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优先于有利于一方规则，当事人无共同属人法，才启动弱者利益保护

规则。如此规定，既考虑到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又兼顾了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的公共利益[13]。 

5.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上升为基本原则具有正当性 

现代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国际私法领域获得普遍承认并被广泛适用于各国立法与实践的核

心原则，具有覆盖面广、稳定性强和具有宏观指导性等特点，集中体现了法的基本价值和立法精神，应

是一般规则之上的规则，具有国际法强行规范的效力，不允许任何主体以任何形式加以损抑[7]。诸如平

等互利原则以及国际协调与合作原则等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国内国外国际私法学者的

认同。而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在当前仅被多数学者视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尚未被普遍确立为基本

原则，如此便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全面适用，有碍于对国际私法中的各领域中的弱者进行保护。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集中反映了国际私法从注重形式正义向实现实质正义的发展趋势，也是这一转

型的内在要求，因此强调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具有深刻的现实必要性。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体现了国际私法

的基本精神，并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在涉外婚姻家庭领域有所体现，而且在涉外合同领域等多领

域都发挥着保护弱者权益，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功能，理应贯穿于国际私法的整体框架之中，发挥价

值引领与制度导向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将“保护弱者”确立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弥补立法的

不足，助力司法人员在适用冲突规范时灵活执法，并可在必要时以违反基本原则为由，排除虽为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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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却不利于保护弱者的法律的适用。甚至有观点进一步主张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不仅应被视为基本原则，

更应被视为一项优先原则，当该原则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以体现对实

质公平的追求[7]。 

6. 外国法的查明与弱者利益的保护 

外国法的查明，又称外国法的证明或外国法内容的确定，是指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定确

定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某一外国法时，确定该外国法是否存在及其内容的行为，外国法的查明是

法院适用外国法的必经程序[14]。只有在查明外国法存在并进行正确解释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无误的适用

外国法，因此外国法的查明也与弱者利益的保护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外国法的查明主体 
外国法的查明不能仅依靠法官或当事人。虽然法官具有查明的职权，但因涉外案件的复杂性与特殊

性，如果外国法的查明和正确解释都需依赖法官，势必会耗费法官的大量精力与时间，一般说来法官仅

熟悉国内法、国际条约以及国际惯例，倘若要求法官知悉所有外国法无疑是强人所难，因此单纯依靠法

官查明无疑不现实。与此同时，虽然当事人可能会先于法官了解案涉外国法，但外国法的查明不仅包括

外国法是否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对外国法进行正确的解释，倘若当事人确实提供了外国法并提供了自己的

理解与看法，法官在此基础上予以采纳并作出判决，此种情形虽是尊重当事人意志的体现，但也会存在

当事人理解错误的可能，并且能提供外国法的也极有可能是处于在知识、信息以及经济等方面强势的一

方，由强者提供的外国法如何具有保护弱者利益的可信度。若是强弱双方都能提供外国法，但对外国法

的理解不同，最终作出判决、采纳观点的一方也仅可能是法官这一方。综上，针对外国法查明职责的问

题不能非此即彼地完全依靠当事人或法官一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明确了查明外国法的

职责，建立了以争议解决机构依职权查明外国法为主，当事人协助证明的制度[14]。 
(二) 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解决办法完善途径 
尽管当前我国已建立起包括当事人提供、中外法律专家协助等在内的多元化外国法查明途径，这些

方式并存显著提升了查明成功率，从而为保护弱者权益提供了程序支持，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无法

查明外国法的情况，通常源于当事人未能有效提供相关外国法内容，或虽已提供却因证据形式、真实性

等各种原因而没有被法院采信，最终被认定为无法查明。根据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

条的规定可知，在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法律。虽然这条规定看似存在

合理性且是无法查明外国法的无奈之举，但是该规定的存在极有可能使弱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因此，为切实贯彻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有必要对我国的外国法查明制度作进一步优化。首先，应在司法

理念上增强对外国法适用的重视，避免实践中因便利性考量而轻易放弃查明、径行适用法院地法的倾向。

其次，在穷尽合理途径仍无法查明外国法时，不宜机械地一概以我国法替代，可考虑更具灵活性的替代

方案，例如在该外国法律体系内参考类似规定，或适用与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的第三国法律，从而在程

序困境中仍尽可能维护实质公正。 

7. 对司法实践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评述 

(一) 弱者利益保护的范围过窄 
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法规可知，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主要直观地体现在婚姻家庭

领域中，具体是在第二十五、二十九和三十条中体现，以及在涉外合同领域也体现了弱者利益保护的立

法规定，例如将消费者和劳动者都视为了弱者，但实际上各领域都存在着弱者。一般来讲，除了上述弱

者之外，至少还应包括涉外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涉外雇佣合同中的雇员、国际技术转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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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的技术受让方等[15]，应扩大对弱者利益保护的范围，最好能在立法中予以体现。 
(二) 弱者利益保护的标准模糊 
总体而言，我国正在积极保护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保护方式为有利于一

方的规则，但该规则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不足，例如“有利于”是一个较为主观的判断方式，

并且在立法中也没有规定“有利于”的标准与条件，加之每个法官对“有利于”的认知与理解都是不同

的，若出现针对同一案情不同法官在衡量与判断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准据法来保护弱者利益的情况，

都不足为奇。加之也不存在评判弱者利益切实得到保护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是以弱者的经济利益得到

保障，还是以弱者的权利得到保障作为评判是否得到保护的标准，都有待商榷。并且“有利于”的存在

还在无形中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法官需审查每一个可供选择的法律，并且在得出每个选法结果后还需

进行比较，衡量其中究竟是哪一个法律“最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利益。 
(三) 频繁以国内法作为准据法而忽视弱者实质正义的实现 
一般而言，法官最熟悉了解的法律无疑是本国的国内法，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司法解释都有深刻的

理解，适用本国法的频率与准确度应是高于外国法的。倘若内国法能真正保护弱者的利益，实现形式正

义的同时也实现实质正义，此时适用法院地法便是最好的选择。但若无法实现弱者的实质正义，此时适

用法院地法便不利于弱者利益的保护了。但实践中法官选法的过程一般不会予以公开，有学者经过对当

前公开的裁判文书的调查分析，得出法官在选择准据法的时候强行向本国法靠拢的结论[16]。也有学者通

过比对当前公布的有关弱者利益保护的裁判文书，发现部分裁判文书中未说明确定准据法的理由，未写

明法院考虑保护弱者权益的因素，同时也未指明准据法如何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而径行适用中国法。

与此同时还存在法院在确定准据法时并未依据《法律适用法》第 25 条，仅在最后列明该条文的案例。可

知单纯从裁判文书说理来看，司法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冲突规范在涉外案件中确定准据法的作用[9]。选

择准据法的过程也是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过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尚未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由此

便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诸如频繁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况。众所周知，自由裁量权的独特价值是

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在立法过程中详细列举“有利于”的情况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

可通过利用当事人监督、增加自由裁量过程中的透明度等方法，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采取合理的限

制，以加强个案实质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8. 结语 

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虽显现了一定的不足，但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日益注重

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保护弱者利益的原则已成为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要指引。在婚姻家庭、侵权以及

特殊合同等领域，各国基本都采用了有利于被扶养人、被侵权人、劳动者以及消费者等在经济、知识以

及维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法律，充分体现了对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的特殊保护。这一趋势不仅彰显

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文关怀以及国际私法的基本精神，也推动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协调

与发展，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法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展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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